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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宋锦是以桑蚕丝为经向，桑蚕丝或其它纤维长丝为纬向，经纬联合显花的锦类丝织物，其特点是锦

面平挺，结构精细，光泽柔和雅致，色彩图案古色古香。宋锦历史悠久，在宋代朝廷南渡后，为了满足

当时宫廷服装和书画装帧的需要，在苏州设立织造署生产宋锦，明清之后宋锦在染色织造工艺和花色图

案又有了新的发展。宋锦具有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其织造技艺于 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 9月作为中国桑蚕丝织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宋锦服装是以宋锦为主要面料生产的服装，是一种传统的中式服装。随着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挖

掘和逐渐回归，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及保护，国内外消费者对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

有现代时尚特色的宋锦服装青睐有加，不仅作为日常穿着的产品，也成为工艺美术收藏品。多年来广东、

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服装生产企业加大对宋锦服装研发生产的投入，如采用了化纤长丝作为纬纱等改

进工艺，国内外服装市场销售量也急剧上升，特别是电子商务和高级服装专卖店的销售呈现爆发式增长。

随着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市场上的宋锦服装质量开始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的产品在原料，染色织

造和服装加工工艺上偷工减料，严重降低了宋锦服装应有的风格和品质，为了规范宋锦服装生产和市场

秩序，提高宋锦服装产品质量，使宋锦服装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制

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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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服装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服装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万合服饰有限公司、上海纺织集团检测标准有限公司、中国服装协会、江阴

海澜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章承光、杨秀月、龚迎秋、李彩球、黄齐、马妮妮、陈伟健、杨洁、杨茂畅、

杨志敏。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服装协会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转载、抄袭、改编、汇编、翻译或将

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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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锦服装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宋锦服装的术语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宋锦为主要面料生产的服装。

本文件不适用于年龄在 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服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0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1335（所有部分）服装号型

GB/T 3917.2 纺织品织物撕破性能第 2部分：裤形试样（单缝）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 4841.3 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 2/1、1/3、1/6、1/12、1/25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5711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四氯乙烯干洗色牢度

GB/T 6152―199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热压色牢度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8427―2019 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人造光色牢度：氙弧

GB/T 14801 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纬试验方法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21294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GB/T 21295 服装理化性能的技术要求

GB/T 13769 纺织品评定织物经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的试验方法

GB/T 14801 纺织品机织物与针织物纬斜和弓斜试验方法

GB/T 29862 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31702 纺织制品附件锐利性试验方法

GB/T 31907 服装测量方法

FZ/T 80002 服装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FZ/T 80004 服装成品出厂检验规则

FZ/T 80007.3 使用粘合衬服装耐干洗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宋锦 song brocades
以两组桑蚕丝（均为长丝，其中一组可为生丝）作为经线，三组及以上的桑蚕丝（长丝）或其他纤

维长丝作为纬线，以斜纹、缎纹或其变化组织为基本组织、重纬结构的多彩经纬显花的色织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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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使用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应符合GB/T 5296.4的要求，3岁以上至14岁儿童产品还应同时符合GB 31701的要求。

在洗涤说明中标注为干洗，不可水洗。

4.2 号型规格

4.2.1 号型设置按 GB/T 1335（所有部分）规定选用。

4.2.2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按 GB/T 1335（所有部分）有关规定自行设计。

4.3 原辅料

面、里料应符合本文件相关要求。采用的里料、辅料和缝线等应与面料相适宜；钮扣、装饰扣、拉

链及其他附件应表面光洁、无毛刺、无缺损、无残疵、无可触及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拉链啮合良好、

顺滑流畅。

注1：可触及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是指成品上可能对人体皮肤造成伤害的锐利尖端和边缘。

注2：缝线宜使用包芯线（如芯层为纯棉，外层为聚酯纤维）；钮扣等手工件用布宜与面料匹配。

4.4 经纬纱向

领面、大身、袖子、裤子及筒裙的纱线歪斜程度不大于 3%，前身底边不倒翘。

4.5 对条对格对花型

4.5.1 面料有明显条、格，宽度在 1.0 cm及以上的应符合表 1要求，特殊设计除外。

表 1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对条、对格规定 备注

左右前身 条料顺直，格料对横，互差不大于 0.3
遇格子大小不一时，以衣长二分之一上

部为主

袋与前身
条料对条，格料对格，互差不大于 0.3。斜料贴袋左右对称，

互差不大于 0.5（阴阳条格除外）
遇格子大小不一时，以袋前部为主

领尖、驳头 条格料对称，互差不大于 0.2 遇有阴阳格，以明显条格为主

后过肩 条料顺直，两头对比互差不大于 0.4 以明显条格为主

袖头 左右袖头条格顺直，以直条对称，互差不大于 0.2 以明显条格为主

袖子 条料顺直，格料对横，以袖山为准，两袖对称，互差不大于 0.8 —

袖与前身 袖肘线以上与前身格料对横，两袖互差不大于 0.8 —

背缝 条料对条，格料对横，互差不大于 0.3 遇上格子大小不一，以上背部为主

摆缝 袖窿底以下 10.0，格料对横，互差不大于 0.4 —

裙（裤）侧缝
裙侧缝（或裤侧缝横裆以下）条料顺直，格料对横，互差不大

于 0.3
—

4.5.2 面料有明显条、格在 0.5 cm以上至 1.0 cm（不含 1.0 cm）的产品，袋与前身条料对条，格料对

格，互差不大于 0.2 cm。

4.5.3 条格花型歪斜程度不大于 3%。

4.5.4 花型图案面料以主图为准，全身顺向一致。前门襟、后叉对花（花型复原）花型互差不大于 0.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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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色差

4.6.1 领子、驳头、前后披肩与大身的色差应高于 4级。其他表面部位的色差不低于 4级。里料的色

差应不低于 3-4级。

4.6.2 套装中上装与下装的色差应不低于 4级。

4.7 外观疵点

4.7.1 成品各部位的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按表 2规定。成品各部位划分见图 1。各部位只允许一种允许

存在程度内的疵点。未列入本文件的疵点按其形态，参照表 2相似疵点执行，特殊设计或装饰除外。

表 2

单位为厘米

疵点名称 程度
各部位允许存在程度

1号部位 2号部位 3号部位

线状疵点
轻微 不允许 1.0及以下 3.0及以下

明显 不允许 不允许 2.0及以下

条状疵点
轻微 不允许 允许一处 允许两处

明显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一处

块状疵点
轻微 不允许 0.5及以下 1.0及以下

明显 不允许 不允许 0.5及以下

纬档
轻微 不允许 允许一处 允许两处

明显 不允许 不允许 允许一处

压痕折皱
轻微 不允许 2.0及以下 10.0及以下

明显 不允许 不允许 5.0及以下

油、锈、色斑疵
轻微 不允许 0.2及以下 0.3及以下

明显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破损性疵点 不允许

注1：疵点程度描述：

轻微：疵点在直观上不明显，通过仔细辨认才可看出。

明显：不影响总体效果，但能明显感觉到疵点的存在。

注2：表中疵点的允许值是指同一件产品上同类疵点的累计尺寸。

图 1

CN
GA
  
CN
GA
 C
NG
A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NGA 77—2025

4

图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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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a——腰围线；

1——1号部位；

2——2号部位；

3——3号部位。

图1（续）

4.8 缝制

4.8.1 针距密度应符合表 3规定，特殊设计除外。

表 3

项目 针距密度 备注

明暗线
细线 不少于 12针/3 cm

特殊需要除外
粗线 不少于 9针/3 cm

包缝线 不少于 9针/3 cm —
手工针 不少于 7针/3 cm 肩缝、袖窿、领子、中国扣不少于 9针/3 cm
三角针 不少于 5针/3 cm 以单面计算

锁眼
细 线 不少于 12针/1 cm —
粗线 不少于 9针/1 cm —

注：细线：20 tex及以下缝纫线；粗线：20 tex以上缝纫线。

4.8.2 各部位缝制平服，线路顺直、整齐、牢固，针迹均匀，上下线松紧适宜，无跳线、断线，起止

针处及袋口应回针缉牢。

4.8.3 外露缝份应包缝或热切处理，各部位缝份不小于 0.8 cm。开袋、领止口、门襟止口等特殊部位

除外。

4.8.4 领子、门襟部位不应有跳针。其余部位 30.0 cm内不应有连续跳针或一处以上单跳针。链式线

迹不应跳线。

4.8.5 省道顺直、平服；长短、位置一致；细裥（含塔克线）均匀，打裥裥面宽窄一致，左右对称。

4.8.6 领子平服，不反翘，领子部位明线不应有接线；领窝平服，不起皱。领尖长短、驳口宽窄一致；

领子面、里松紧适宜；绱领（领肩缝对比）不偏斜。

4.8.7 肩缝顺直、平服；两肩宽窄一致。

4.8.8 绱袖圆顺，两袖前后一致；袖缝顺直，两袖长度、袖口大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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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大小适宜；袋盖长短、宽窄一致；口袋平服、顺直；袋角整齐。

4.8.10 滚条、压条应平服、宽窄一致。

4.8.11 锁眼定位准确，大小与扣相适宜，整齐牢固。眼位不偏斜，锁眼针迹美观、整齐、平服。

4.8.12 钉扣牢固，线结不外露。钉扣不应钉在单层布上（装饰扣除外），绕脚高度与扣眼位置相适宜，

缠绕三次及以上（装饰扣不缠绕），收线打结应结实完整。

4.8.13 扣与扣眼上下应对位。四合扣牢固，上下应对位，吻合适度，无变形或过紧现象。

4.8.14 绱门襟拉链平服顺直，门襟对称部位左右高低一致。

4.8.15 商标和耐久性标签位置端正、平服。

4.8.16 对称部位基本一致。

4.8.17 装饰物（绣花、镶嵌等）牢固、平服。

4.8.18 裙子、裤子侧缝顺直，裤子、筒裙类产品扭曲率不大于 3%.

4.9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

成品主要部位规格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要求。

表 4
单位为厘米

部位名称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

领 大 ±0.5

衣 长 ±1.0

胸 围 ±2.0

总肩宽 ±0.5

长袖袖长
圆 袖 ±0.5
连肩袖 ±1.0

短袖袖长 ±0.5
腰 围 ±1.5

裤（裙） 长 ±1.5

连衣裙裙长 ±2.0

4.10 整烫

4.10.1 各部位熨烫平服、整洁，无烫黄、水渍及亮光。

4.10.2 使用粘合衬部位不允许有脱胶、渗胶、起皱及起泡。各部位表面不允许有沾胶。

4.11 理化性能

成品理化性能应符合表5要求。其中，3岁以上至14岁儿童穿着服装的安全性能还应同时符合GB
31701的规定。

表 5

项 目
要 求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纤维含量/% 按GB/T 29862规定

宋锦面料 主要面料定性符合宋锦特征

甲醛含量/(mg/kg)

按GB 18401规定
pH值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mg/kg)

异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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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项 目
要 求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干洗尺寸变化率/%

领 大a ≥－1.5

胸 围 ≥－2.0

衣 长 ≥－2.0

腰 围b ≥－1.5

裙（裤）长 ≥－2.0

面料色牢度/级

耐干洗
变 色 ≥4 ≥4 ≥3-4

沾 色 ≥4 ≥4 ≥3-4

耐摩擦
干摩擦 ≥4 ≥3-4 ≥3-4

湿摩擦 ≥4 ≥3-4 ≥3

耐汗渍
变 色 ≥4 ≥3-4 ≥3

沾 色 ≥4 ≥3-4 ≥3

耐水
变 色 ≥4 ≥3-4 ≥3

沾 色 ≥4 ≥3-4 ≥3

耐 光 变 色 ≥4 ≥3 ≥3

耐热压 变色 ≥4 ≥4 ≥3-4

耐贮存 ≥4 — —

里料色牢度/级

耐干摩擦 ≥3-4

耐汗渍
变 色 ≥3

沾 色 ≥3

耐 水
变 色 ≥3

沾 色 ≥3

接缝性能 c 缝子纰裂程度/cm ≤0.6

覆粘合衬部位剥离强力d/N ≥6

撕破强力/N ≥20

断裂强力/N ≥300

抗皱性能/级 ≥4 ≥3-4 ≥3-4

洗涤干燥后外观

洗涤后外观平整度/级（特殊

设计除外）
≥4

洗涤后接缝外观平整度（特殊

设计除外）/级
≥4 ≥3-4

筒裙（裤子）洗涤后扭曲率/% ≤3

变色/级 ≥4 ≥3-4

其他外观质量 样品经洗涤后应符合GB/T 21295―2024表10中外观质量的要求

染色深度按GB/T 4841.3的规定评定，颜色深于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为深色，颜色不深于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为

浅色。
a
仅考核关门领；

b
不考核松紧腰；

c
纰裂试验结果出现纱线滑脱、缝线断裂或织物断裂现象判定接缝性能不符合要求；

d
仅考核领子和大身部位。粘合衬如在剥离强力试验中无法剥离，则不考核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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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方法

5.1 检验工具

5.1.1 钢卷尺或直尺，分度值为 1mm。

5.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GB/T 250）。

5.1.3 男女单、棉服装、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

5.1.4 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GB/T 4841.3）。

5.2 成品规格测定

主要部位规格尺寸测量方法按GB/T 31907规定。

5.3 外观测定

5.3.1 成品外观检验一般采用灯光照明，照度不低于 600lx，有条件时也可采用北空光照明。

5.3.2 评定成品色差程度时，被评部位应纱向一致。入射光与织物表面约成 45°角，观察方向应垂直

于织物表面，距离 60 cm目测，与 GB/T 250样卡对比。

5.3.3 成品的外观疵点允许程度测定时，距离 60cm目测，必要时采用钢卷尺或直尺进行测量，并与

男女单、棉服装、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对比。

5.3.4 针距密度在成品缝纫线迹上任取 3.0 cm测量（厚薄部位除外）。

5.3.5 经、纬向纱线歪斜程度测定按 GB/T 14801规定，按式（1）计算结果。

…………..……………………………………………… （1）

式中：

S——经向或纬向纱线歪斜程度，%；

d——经纱或纬纱与直尺间最大垂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W——测量部位宽度，单位为毫米（mm）。

5.3.6 筒裙扭曲率测定方法见图 2，并按式（2）计算扭曲率，结果按 GB/T 8170修约，保留一位小数。

………….……………………………………………..（2）

式中：

k——扭曲率，％；

ɑ——裙底边上，侧缝至端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

b——裙腰与侧缝交叉处垂直到底边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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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子扭曲率测量方法见图 3，并按式（3）计算扭曲率，结果按 GB/T 8170修约，保留一位小数。

……………………………………（3）

式中：

k——扭曲率，％；

ɑ——裤子横裆线上，侧缝至端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

b——裤脚口底边上，侧缝至端点之间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

c——裤子横裆线垂直到裤脚口底边的距离，单位为厘米（cm）。

图 3

5.3.7 附件尖端和边缘的锐利性按 GB/T 31702规定测试。

5.4 理化性能测定

5.4.1 儿童服装安全性能按 GB 31701规定测试。

5.4.2 宋锦面料鉴别按附录 A执行。

5.4.3 干洗尺寸变化率按 FZ/T 80007.3规定测试，采用常规干洗法。批量产品检验时，随机抽取三件

成品测试，洗涤次数 1次，结果取三件的平均值进行判定，若同时存在收缩与伸长的试验结果时，则以

收缩（或伸长）的二件试样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5.4.4 耐干洗色牢度按 GB/T 5711规定测试。

5.4.5 耐光色牢度按 GB/T 8427―2019规定测试，其中曝晒采用通常条件，按方法 3晒至第一阶段。

5.4.6 耐热压色牢度按 GB/T 6152―1997 规定测试，采用潮压法，热压温度 110℃。

5.4.7 缝子纰裂程度按 GB/T 21294规定测试，其中，面料负荷按 100.0 N±2 N，里料负荷按 70.0 N±1.5
N执行。检验结果出现两个及以上试样合格，取合格试样的平均值为最终结果，判定该项指标合格。

5.4.8 撕破强力按 GB/T 3917.2的规定测试。

5.4.9 抗皱性能测试由 5名检验员完成，测试方法如下：伸出右手，抓取服装大身（前身或后身），

五指并拢至触及手掌为止，保持握持状态，维持 5秒，然后松开，重复 5次，然后将服装平铺在试验台

上，用双手背轻轻抚平（不可拉扯），按 GB/T 13769规定对照平整度样照评级， 5名检验员中有 3人
或 3人以上测试结果为 4级或 4级以上，判定为优等品；5名检验员中有 3人或 3人以上测试结果为 3-4
级或 3-4 级以上，判定为一等品；5名检验员中有 3人或 3人以上测试结果为 3级或 3级以下，判定为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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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 洗涤干燥后外观测试方法，样品经 5.4.3规定进行洗涤、干燥后，在 5.3规定的外观测试条件

下，结合表 5要求，按 GB/T 21294中的评定方式评定，其中：

a) 洗涤后扭曲率按 5.3.6的规定测试；

b) 洗涤后变色评定方法为：在洗涤前选取一件与待洗涤样品色差大于 4-5 级的样品留样，洗涤后

样品与留样比对变色程度；如果样品色差小于等于 4-5级，则应在待洗样品中不影响服装结构的部位直

接取样作为留样。

5.4.11 其他理化性能项目按 GB/T 21294规定测试。其中耐干洗、耐汗渍色牢度仲裁试验选择单纤维

贴衬。

5.4.12 未提及取样部位的测试项目，可按测试需要在成品上选取试样。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成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时根据生产厂实际情况或合同协议规定，一般在

转产、停产后复产、原料或工艺有重大改变时进行。

6.1.2 出厂检验项目按第 4章规定，4.11除外。成品出厂检验规则按 FZ/T 80004规定。

6.1.3 型式检验项目按第 4章规定。

6.2 外观质量等级和缺陷划分规则

6.2.1 外观质量等级划分

成品质量等级划分以缺陷是否存在及其轻重程度为依据。抽样样本中的单件产品以缺陷的数量及其

轻重程度划分等级，批等级以抽样样本中单件产品的品等数量划分。

6.2.2 外观缺陷划分

单件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即构成缺陷。

按照产品不符合本文件和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外观的影响程度，缺陷分成三类：

a) 严重缺陷：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严重影响产品外观的缺陷。

b) 重缺陷：不严重降低产品的使用性能，不严重影响产品的外观但较严重不符合文件规定的缺陷。

c) 轻缺陷：不符合文件的规定，但对产品的使用性能和外观影响较小的缺陷。

6.2.3 外观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外观质量缺陷判定依据见表 6。

表 6

项 目 序 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原辅料 1 装饰物不平服、不牢固 拉链不顺滑

钮扣、附件脱落；钮扣、装饰扣

及其他附件表面不光洁、有毛

刺、有缺损、有残疵、有可触及

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拉链啮合

不良

经纬纱向 2 超过本文件规定的 50%及以内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上，

前身底边倒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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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项 目 序 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对条对格 3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内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上
面料倒顺毛，全身顺向不一致；

特殊图案顺向不一致

色差 4 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半级； 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半级以上 —

外观疵点 5 2、3号部位超过本文件规定 1号部位超过本文件规定 —

针距密度 6
低于本文件规定 2针以内（含 2

针）
低于本文件规定 2针以上 —

锁眼 7

锁眼间距互差大于等于 0.5 cm；

偏斜大于等于 0.3 cm，纱线绽出；

圆眼毛

跳线，开线；毛漏；漏开眼；

四合扣间距进出大于等于

0.6 cm

—

缝制质量

8
缝制不平服，松紧不适宜；底边

不圆顺；包缝后缝份小于 0.8 cm

有明显拆痕；毛、脱、漏小

于等于 1.0 cm；表面部位布

边针眼外露

毛、脱、漏大于 1.0 cm

9

30.0 cm 内有两处单跳针；双轨

线；吊带、串带各封结、回针不

牢固

连续跳针或 30.0 cm 内有两

处以上单跳针；四、五线包

缝有跳针；锁眼缺线或断线

0.5cm以上

链式线迹跳针、断线

10 缉明线宽窄不一致 — —

11

锁眼、钉扣、各个封结不牢固；

眼位距离不均匀，互差大于 0.4

cm；扣与眼互差大于 0.2 cm

眼位距离不均匀，互差大于

0.6 cm；扣与眼互差大于 0.5

cm（包括附件等）

—

12

领面、领窝、驳头不平服；领外

口、串口不顺直；领型不对称，

绱领偏斜大于 0.5 cm

绱领偏斜大于等于 1.0 cm —

13

绱袖不圆顺，前后不适宜，吃势

不均匀；两袖前后不一致，互差

大于 0.8 cm（包括袖底十字缝）；

袖缝、侧缝不顺直、不平服，长

袖长度互差大于 0.8 cm，两袖口

大小互差大于 0.4 cm(双层)；短

袖长度互差大于 0.6 cm

两袖前后互差大于 1.6 cm —

14

门襟（包括开叉）短于里襟 0.3

cm或长于里襟 0.4 cm以上；门

襟不顺直、不平服、门襟搅豁大

于 3.0 cm；门里襟止口反吐；裙

叉不平服、不顺直、搅豁大于 1.5

cm

门、里襟长短互差大于 0.8cm

以上
—

15
肩缝不顺直、不平服；两肩宽窄

不一致，互差大于 0.5 c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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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续）

项目 序号 轻缺陷 重缺陷 严重缺陷

缝制质量

16

口袋、袋盖不方正，不圆顺；袋

盖及贴袋大小不适宜；开袋豁口

及嵌线宽窄互差大于 0.3cm；袋

位前后互差大于 0.7cm；高低互

差大于 0.5cm。袋盖长短，宽窄

互差大于 0.3 cm；口袋不平服、

不顺直；嵌线不顺直、宽窄不一

致；袋角不整齐

袋口封角不严；袋口严重毛

出；袋口无袋垫布。袋盖小

于袋口（贴袋）0.5 cm（一

侧）或小于嵌线；袋布垫料

毛边，无包缝

—

17 装拉链轻微不平服，露牙不一致 装拉链明显不平服 拉链缺齿，拉链锁头脱落

18

省道不顺直、不平服；长短、位

置互差大于 0.5 cm；细裥（含塔

克线）不均匀，左右不对称，互

差大于 0.5 cm；打裥裥面宽窄不

一致，左右不对称

— —

19

腰头明显不平服、不顺直；宽窄

互差大于 0.3 cm；止口反吐；橡

筋松紧不匀；活里没有包缝

— —

20
装饰物不平服、不牢固；绣面花

型起皱，明显露印
— 绣花漏绣；印花搭色

21

筒裙、裤子侧缝扭曲率大于 3%；

筒裙、裤子侧缝长短互差大于

1.0 cm

— —

规格尺寸

允许偏差
22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以内 超过本文件规定 50及以上 超过本文件规定 100及以上

整烫

23 — 复合面料起泡
使用粘合衬部位有严重脱胶、渗

胶、起皱及起泡。表面部位沾胶

24

轻度污渍；熨烫不平服；有明显

水花、亮光；表面有大于 1.5 cm

的连根线头、纱头 2根以上

有明显污渍，污渍大于 2.0

cm²，水渍大于 4.0 cm²；轻

微烫黄、变色

有严重污渍，污渍大于 3.0 cm²；

烫黄、破损、变质等严重影响使

用和美观

注1：表6中未涉及到的缺陷可根据6.2.2规定，参照表6中相似缺陷酌情判定。

注2：凡属丢工、少序，错序，均为重缺陷。缺件为严重缺陷。

6.3 抽样规定

抽样数量按产品批量：

500件（条）[含 500件（条）]以下抽验 10件（条）。

500件（条）以上至 1000件（条）[含 1000件（条）]抽验 20件（条）。

1000件（条）以上抽验 30件（条）。

理化性能抽样根据试验需要，一般不少于 6件（条）。

6.4 判定规则

6.4.1 单件（样本）外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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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等品：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2；
一等品：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4；
合格品：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0 轻缺陷数≤6或

严重缺陷数=0 重缺陷数≤1 轻缺陷数≤3。

6.4.2 批等级判定

优等品批：外观检验样本中的优等品数≥90%，一等品和合格品数≤10%，且不含不合格品。各项

理化性能测试均达到优等品指标要求。

一等品批：外观检验样本中的一等品及以上的产品数≥90%，合格品数≤10%，且不含不合格品。

各项理化性能测试均达到一等品指标要求。

合格品批：外观检验样本中的合格品及以上的产品数≥90%，不合格品数≤10%，且不含有严重缺

陷的不合格品。各项理化性能测试均达到合格品指标要求。

当外观缝制质量判定与理化性能判定不一致时，按低等级判定。

6.4.3 合格判定

抽验中各批量判定数符合6.4.2相应等级规定，判定为合格批。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6.4.4 复验规定

抽验中各批量判定数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或交收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进行第二次抽验，抽验

数量应增加一倍。以复验结果为最终判定结果。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成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FZ/T 80002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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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宋锦面料的鉴别

宋锦面料应同时符合以下五项特征：

——所有纤维均为长丝。

——经线为两组纯桑蚕丝。

——纬线为三组或三组以上的桑蚕丝或其他纤维长丝构成。

——色织，经纬显花。

——基本组织为斜纹、缎纹或其变化组织。

同时符合以上五项要求，则判定为宋锦面料，该项目判定为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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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成品各部位的疵点允许存在程度按表2规定。成品各部位划分见图1。各部位只允许一种允许存在程度内的疵点。

	4.8　缝制
	4.8.1　针距密度应符合表3规定，特殊设计除外。
	4.8.2　各部位缝制平服，线路顺直、整齐、牢固，针迹均匀，上下线松紧适宜，无跳线、断线，起止针处及袋口应回针缉
	4.8.3　外露缝份应包缝或热切处理，各部位缝份不小于0.8 cm。开袋、领止口、门襟止口等特殊部位除外。
	4.8.4　领子、门襟部位不应有跳针。其余部位30.0 cm内不应有连续跳针或一处以上单跳针。链式线迹不应跳线。
	4.8.5　省道顺直、平服；长短、位置一致；细裥（含塔克线）均匀，打裥裥面宽窄一致，左右对称。
	4.8.6　领子平服，不反翘，领子部位明线不应有接线；领窝平服，不起皱。领尖长短、驳口宽窄一致；领子面、里松紧适
	4.8.7　肩缝顺直、平服；两肩宽窄一致。
	4.8.8　绱袖圆顺，两袖前后一致；袖缝顺直，两袖长度、袖口大小一致。
	4.8.9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大小适宜；袋盖长短、宽窄一致；口袋平服、顺直；袋角整齐。
	4.8.10　滚条、压条应平服、宽窄一致。
	4.8.11　锁眼定位准确，大小与扣相适宜，整齐牢固。眼位不偏斜，锁眼针迹美观、整齐、平服。
	4.8.12　钉扣牢固，线结不外露。钉扣不应钉在单层布上（装饰扣除外），绕脚高度与扣眼位置相适宜，缠绕三次及以上（
	4.8.13　扣与扣眼上下应对位。四合扣牢固，上下应对位，吻合适度，无变形或过紧现象。
	4.8.14　绱门襟拉链平服顺直，门襟对称部位左右高低一致。
	4.8.15　商标和耐久性标签位置端正、平服。
	4.8.16　对称部位基本一致。
	4.8.17　装饰物（绣花、镶嵌等）牢固、平服。
	4.8.18　裙子、裤子侧缝顺直，裤子、筒裙类产品扭曲率不大于3%.

	4.9　规格尺寸允许偏差
	4.10　整烫
	4.10.1　各部位熨烫平服、整洁，无烫黄、水渍及亮光。
	4.10.2　使用粘合衬部位不允许有脱胶、渗胶、起皱及起泡。各部位表面不允许有沾胶。

	4.11　理化性能

	5　试验方法
	5.1　检验工具
	5.1.1　钢卷尺或直尺，分度值为1mm。
	5.1.2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GB/T 250）。
	5.1.3　男女单、棉服装、男女儿童单服装外观疵点样照。
	5.1.4　1/12染料染色标准深度色卡（GB/T 4841.3）。

	5.2　成品规格测定
	5.3　外观测定
	5.3.1　成品外观检验一般采用灯光照明，照度不低于600lx，有条件时也可采用北空光照明。
	5.3.2　评定成品色差程度时，被评部位应纱向一致。入射光与织物表面约成45°角，观察方向应垂直于织物表面，距离
	5.3.3　成品的外观疵点允许程度测定时，距离60cm目测，必要时采用钢卷尺或直尺进行测量，并与男女单、棉服装、
	5.3.4　针距密度在成品缝纫线迹上任取3.0 cm测量（厚薄部位除外）。
	5.3.5　经、纬向纱线歪斜程度测定按GB/T 14801规定，按式（1）计算结果。
	…………..……………………………………………… （1）
	式中：
	S——经向或纬向纱线歪斜程度，%；
	d——经纱或纬纱与直尺间最大垂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W——测量部位宽度，单位为毫米（mm）。
	5.3.6　筒裙扭曲率测定方法见图2，并按式（2）计算扭曲率，结果按GB/T 8170修约，保留一位小数。
	裤子扭曲率测量方法见图3，并按式（3）计算扭曲率，结果按GB/T 8170修约，保留一位小数。


	……………………………………（3）
	5.3.7　附件尖端和边缘的锐利性按GB/T 31702规定测试。
	5.4　理化性能测定
	5.4.1　儿童服装安全性能按GB 31701规定测试。
	5.4.2　宋锦面料鉴别按附录A执行。
	5.4.3　干洗尺寸变化率按FZ/T 80007.3规定测试，采用常规干洗法。批量产品检验时，随机抽取三件成品测
	5.4.4　耐干洗色牢度按GB/T 5711规定测试。
	5.4.5　耐光色牢度按GB/T 8427―2019规定测试，其中曝晒采用通常条件，按方法3晒至第一阶段。
	5.4.6　耐热压色牢度按GB/T 6152―1997 规定测试，采用潮压法，热压温度110℃。
	5.4.7　缝子纰裂程度按GB/T 21294规定测试，其中，面料负荷按100.0 N±2 N，里料负荷按70.
	5.4.8　撕破强力按GB/T 3917.2的规定测试。
	5.4.10　洗涤干燥后外观测试方法，样品经5.4.3规定进行洗涤、干燥后，在5.3规定的外观测试条件下，结合表5
	a)洗涤后扭曲率按5.3.6的规定测试；
	b)洗涤后变色评定方法为：在洗涤前选取一件与待洗涤样品色差大于4-5级的样品留样，洗涤后样品与留样比对变
	5.4.11　其他理化性能项目按GB/T 21294规定测试。其中耐干洗、耐汗渍色牢度仲裁试验选择单纤维贴衬。
	5.4.12　未提及取样部位的测试项目，可按测试需要在成品上选取试样。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6.1.1　成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型式检验时根据生产厂实际情况或合同协议规定，一般在转产、停产后复产、
	6.1.2　出厂检验项目按第4章规定，4.11除外。成品出厂检验规则按FZ/T 80004规定。
	6.1.3　型式检验项目按第4章规定。

	6.2　外观质量等级和缺陷划分规则
	6.2.1　外观质量等级划分
	6.2.2　外观缺陷划分
	6.2.3　外观质量缺陷判定依据

	6.3　抽样规定
	6.4　判定规则
	6.4.1　单件（样本）外观判定
	6.4.2　批等级判定
	6.4.3　合格判定
	6.4.4　复验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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